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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代國家為了防止專制獨裁政體再度復活，遂在國政的層次依權力分立理論，將原本集中於專制君主手中的種種國家權力，予以分立、分離而獨立，並透過相互抑制的手段以達均衡的效果，此為「水平的權力分立」，一般而言係指國家的行政、立法及司法三權分立；另外，為達到促進人權保障的政策目標，導入「垂直的權力分立」，即地方自治，使當地居民之人權保障以及福利水準得以提昇。

從歷史的角度觀察，近代國家即使或多或少皆承認地方自治，惟因各國的政治社會背景不一，對地方自治的看法與體認互有出入，未必均能同時掌握地方制度的精髓。按澳大利亞為世界先進國家之一，擁有獨特的人文、歷史背景，其地方自治的成果及實效，亦為舉世所共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會擬藉由考察該國的地方制度發展，來做為實施地方自治運作之借鏡。
為一窺澳大利亞實施地方制度之全貌，本會選定該國聯邦政府法制部門、該國首都特區政府法制部門、新南威爾斯州議會、雪梨市政府法制部門、維多利亞州政府法制部門及維多利亞州議會，藉由參訪該國各級政府法制部門實務運作情形，來瞭解該國地方制度，以作為本府未來施政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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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
1、 考察目標
藉由考察澳大利亞之地方自治發展現況，作為本府未來施政借鏡，並進而精進本府相關作業品質與建立地方自治良好典範，並參考該國地方制度發展經驗，針對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權力分際制度，以及如何和諧運作提出具體建議。

本次考察主要選擇參訪機關之目的：

（1） 新南威爾斯州議會：

新南威爾斯州為澳大利亞人口最多的州，且聞名世界的雪梨市亦屬該州轄下為澳大利亞商業中心，其州與地方關係發展經驗應值得本會借鏡、參考。

（2） 雪梨市政府：

雪梨市為澳大利亞第一大城，以雪梨歌劇院以及雪梨大橋聞名於世，市政府依該國法制，雖然不是地方自治的主體，但該府是實際執行地方事務之機關，由地方政府層級之角度訪問，相信可對該國地方制度的全貌，有更加完整的認識。

（3） 澳大利亞聯邦政府：

澳大利亞為聯邦制國家，聯邦與各州之間，有關權限劃分及爭議處理，聯邦政府態度至為關鍵，故本會擬對該政府之法制部門進行訪問，以瞭解該國聯邦政府對於地方制度發展的看法及態度。
（4） 澳大利亞首都特區政府：

澳大利亞首都特區並不隸屬於其他州，在法律層級上與州政府相當，特區內即為聯邦政府之所在地，此點與本市為直轄市，以及中央政府所在地的情形相當類似，其地方制度之發展，與該國其他各州，呈現不同面貌，其實務經驗及見解，可作為本市未來法制作業之參考。

（5） 維多利亞州政府法制部門：

維多利亞州為澳大利亞人口數第二多的州，其首府墨爾本市更為全澳第二大城市，本會擬藉由參訪該州政府之法制部門，瞭解澳大利亞州政府地方自治法制作業的現況，可供未來本市施政時之參考。
2、 日數及成員
（1） 日數：自二○○八年八月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共計十天。

（2） 成員及簡歷：

	姓名／職稱
	葉慶元主任委員 Dr. Ching-Yuan Yeh
Chairperson, Law and Regulation commission of Taipei City Government.

	姓名／職稱
	王室富編審 Mr. Shih-Fu Wang
Special Assistant, Law and Regulation commission of Taipei City Government.

	姓名／職稱
	洪詠智約聘編纂 Mr. Yung-chih Hung
Legal Counsel, Law and Regulation commission of Taipei City Government.

	姓名／職稱
	賴柏菁編審 Mr. Po-Ching Lai
Legal Counsel, Law and Regulation commission of Taipei City Government.


（3） 訪問時間：二○○八年八月六日至八月十五日

3、 考察行程重點

（1） 澳大利亞地方自治發展現況。
（2） 澳大利亞各級政府權力劃分及運作現況。

（3） 考察訪談提問內容：

1. 聯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以及權力分際為何？如遇有聯邦政府與州政府間之權限爭議時，州政府因應，或是有無協調機制？（The jurisdictions of the federal,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se three levels of governments: When a jurisdiction dispute between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state government arises, what move should the state governments take? Is there any mechanism to resolve such dispute?）

2. 聯邦（州）政府之組織架構為何？聯邦（州）政府內有無專門處理法律事項之部門？或是於一般行政機關內部設置負責處理法律事務之單位或人員？法制工作人員來源為何？（In a state government, is there any specific department in charge of all the legal affairs? Or are there personnel or units for legal services designated in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How does a state government recruit its personnel for legal services?）

3. 聯邦（州）政府的立法權之範圍為何？有無有關於聯邦與州權限劃分之專門法律規範？有無法規彙編資料可提供參考？（What is the scope of state legislative power? Is there any specific law to divide the legislative power betwee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the state governments?）

4. 負責擬定、發布地方單行法規之機關或單位為何？其作業流程為何？有無市民或專家參與制度？法規訂定前是否進行法規影響評估？是否有州法規或行政規章之立法範例可提供參考？（Which department/agency is in charge of the drafting and promulga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What is the procedure of such drafting and promulgation? Does the law allow the participation of residents and experts in the process? Is it required to “regulatory impact analysis” prior to the drafting of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Is there a model code governing the legislative procedure?）

5. 有無專責處理州法規解釋與諮詢之機關？法規適用遇有疑義時，如何解決？（Is there any specific department/agency in charge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ate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providing? What is the solution to the doubts arisen in apply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6. 有關國民基本教育之事務，我國曾發生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權限劃分之爭議，如　貴國發生類似情事，將如何解決？（In Taiwan, we are having a dispute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several local government re: high school education. More specificall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rohibited local government to advise local high school on text book selection. Is high school education considered local matter or state matter? How would such conflict be resolved in Australia?）

7. 有關地方稅目之制定，是屬於聯邦立法事項，還是州政府的立法事項？聯邦政府的福利措施，有沒有權力要求州政府配合財政支出？（Does the Federal Congress have the power to set up and change tax items of state tax? Ca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request state governments to set aside certain amount of budget for federal welfare schemes?）

2、 考察過程大事紀
本次考察承蒙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轉請所屬駐澳大利亞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駐雪梨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及駐墨爾本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協助安排參訪機關之聯繫及參訪相關事宜，考察期間並惠蒙駐澳大利亞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大使林大使松煥賢伉儷、張組長裕常賢伉儷、邴秘書兆魯；駐雪梨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處長錦蓮、林組長秀美、吳組長文齡；駐墨爾本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嚴處長克明及許秘書柏逸等之鼎力協助，俾使參訪、考察順利進行，特申謝忱。
本次訪問澳大利亞地方制度，係由本會葉主任委員帶領本會三名同仁，於臺北時間八月六日下午啟程前往香港轉機赴澳大利亞雪梨市，並於八月七日上午十一時抵達雪梨機場（Sydney Kingsford Smith Airport），由駐雪梨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組長秀美協助接機及接送事宜，一行四人隨即前往下榻飯店，稍作休息及事前資料準備後，迎接本次十天之訪問考察行程。
八月八日上午十一點，由駐雪梨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組長秀美、吳組長文齡陪同，正式拜會新南威爾斯州議會（Parliament of New South Wales），會見人員為：新州副檢察總長（Parliamentary Secretary to The Attorney General and Minister for Justice）Barry Collier、影子檢察總長（Shadow Attorney General）Greg Smith、新南威爾斯州議會法規及司法常任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 on Law and Justice）」副主席David Clarke上議院議員，以及下議院議員Paul Mcleay（Chair,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Parliament of New South Wales），主辦機關先安排簡報及雙方會談，並安排本團參觀該州議會建築、陳設以及參、眾議會之議事廳，並介紹說明其歷史典故，又安排於「議長宴客廳」（Speaker’s Dining Room）餐敘，全程約三小時又三十分鐘，雙方交流融洽熱絡，成果豐碩。
八月八日下午三點，由駐雪梨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組長秀美陪同，正式拜會雪梨市政府（City of Sydney）法規服務處（Legal Services），由該處處長（Director, Legal Services）Ms. Sue Mahony偕同該處及「檢察處」（City Prosecutor’s Office）四名相關官員與本會參訪人員進行會談，並先就本會事先提出之議題，以簡報方式詳加說明澳大利亞各級政府之權限、立法程序及雪梨市政府組織架構及「法規服務處」、「檢察處」之工作項目及功能，雙方並提問並交換意見，會談約歷時二小時，氣氛友善，交流圓滿成功。
八月十日下午啟程赴澳大利亞首府坎培拉，由駐澳大利亞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張組長裕常及邴秘書兆魯接機，駐澳大利亞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大使林大使松煥賢伉儷並於晚間設宴餐敘，席間大使對澳大利亞之現況及政治情勢，多有詳加說明，提供本會考察人員當地歷史、風土民情及外交事務經驗，並與本會參訪同仁，就國內、外政經情勢，以及法制事項為豐富之意見交換。
八月十一日下午，由駐澳大利亞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張組長裕常及邴秘書兆魯陪同，正式拜訪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司法部法案立法起草公布部門（Australia Government Attorney-General’s Department Legislative Counsel），由該部門First Assistant Secretary，James Graham先生及Legislative Counsel，Fiona Ganter女士為本會參訪同仁就本會事前提供之議題，以澳大利亞聯邦之法制及組織架構，詳加說明，並就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權力劃分，以及權力衝突等問題，就澳大利亞及我國發生之實例為意見交流。
八月十二日上午，由駐澳大利亞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邴秘書兆魯陪同，正式拜訪澳大利亞首都特區政府法制部門（ACT Parliamentary Counsels’ Office），由該部門Parliamentary Counsel-John Clifford先生及Deputy Parliamentary Counsel-Sandra Georges女士，為本會參訪同仁就本會事前提供之議題，以澳大利亞首都特區政府法制部門之角色以及功能，為詳細之說明，並特別針對如特定事項，聯邦政府與該特區政府決策或意見上相左時，該國之處理經驗，由於澳大利亞首都特區本身為聯邦政府之所在地，澳大利亞首都特區政府為地方政府，與本市情形十分雷同，該意見足為本市未來施政時之參考。並於參訪結束後，下午搭乘澳洲航空班機前往墨爾本。
八月十三日上午，由駐墨爾本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許秘書柏逸陪同，正式拜訪拜訪維多利亞州政府司法廳（State Government of Victoria Department of Justice）及維多利亞州議會，並由司法廳人員：Jonathan Darby（Manager,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Branch, Department of Premier and Cabinet）、John Cain（Victoria Government Solicitor, Victoria Government Solicitor’s Office）、Robert Reid-Smith（Manager, Government Legal Service, Department of Justice）、Paul O’Brien（Deputy chief Parliamentary Counsel, Office of the Chief Parliamentary Counsel, Department of Premier and Cabinet）、Chris Humphreys（Director, Civil Law Policy, Department of Justice）以及州議會人員Ray Purdey（Clerk of the Parliaments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Parliament of Victoria）等就澳大利亞以及維多利亞州之地方制度、法規制定程序、法規影響評估、公開諮詢程序等事項，為本會參訪人員做深入淺出之解說。
八月十四日上午，原預定訪問之澳大利亞精研行政法學之Monash大學法律學教授Matthew Groves博士，惟該教授因另有私事無法與本會參訪人員會晤，本會乃另至墨爾本大學法學院參觀，該校校區座落鄰近墨爾本市區，交通便利，考察人員前往於該學院圖書館，參閱相關書籍，希藉由研析比較，使本市法制作業事項能更上一層樓。

謹將本次考察行程臚列如下表：
	日期
	星期
	行程
	住宿

	8/06
	三
	· 20:20搭乘國泰CX0531赴香港轉機。

· 23:55自香港搭乘國泰CX0101往雪梨機場。
	宿機上

	8/07
	四
	· 11:00抵達雪梨機場，並由駐雪梨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組長秀美接機
· 前往Holiday Inn Darling Harbour Hotel Sydney辦理住宿。
	Holiday Inn Darling Harbour Hotel Sydney（68 Harbour Street Darling Harbour, Sydney, Australia）

	8/08
	五
	· 11:00拜訪新南威爾斯州議會（Parliament of New South Wales）。
· 15:00拜訪雪梨市政府（City of Sydney）法規服務處（Legal Services）
	Holiday Inn Darling Harbour Hotel Sydney（68 Harbour Street Darling Harbour, Sydney, Australia）

	8/09
	六
	· 蒐集與整理訪談及會議資料。
	Holiday Inn Darling Harbour Hotel Sydney（68 Harbour Street Darling Harbour, Sydney, Australia）

	8/10
	日
	· 15:25搭乘澳洲航空QF0771班機赴坎培拉。
· 16:20抵達坎培拉機場，由駐澳大利亞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張組長裕常及邴秘書兆魯接機。

· 前往Rydges Lakeside Hotel Canberra辦理住宿。
	Rydges Lakeside Hotel Canberra（London Circuit Canberra City ACT 2600）

	8/11
	一
	· 14:00拜訪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司法部法案立法起草公布部門（Australia Government Attorney-General’s Department Legislative Counsel）
	Rydges Lakeside Hotel Canberra（London Circuit Canberra City ACT 2600）

	8/12
	二
	· 10:00拜訪澳大利亞首都特區政府（ACT Parliamentary Counsels’ Office）
· 15:20搭乘澳洲航空QF0815班機赴墨爾本。

· 16:25抵達墨爾本機場

· 前往Rydges Hotel Melboune辦理住宿。
	Rydges Hotel Melboune（186 Exhibition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8/13
	三
	· 10:00-1300拜訪維多利亞州政府司法廳（State Government of Victoria Department of Justice）。
· 13:30參觀維多利亞州議會
	Rydges Hotel Melboune（186 Exhibition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8/14
	四
	· 10:00參觀墨爾本大學法學院
	宿機上

	8/15
	五
	· 00:05由墨爾本搭乘國泰航空CX0168至香港轉機。
· 08:35由香港搭乘國泰航空CX0460返回臺北
	


3、 考察報告內容
1、 澳大利亞地方自治制度與現況
澳大利亞人口約兩千零七十多萬人，陸地面積居全世界第六位，有約百分之八十的澳大利亞人民生活在沿海一百公里範圍的內，雪梨是澳大利亞最大的城市，也是新南威爾斯州的首府；維多利亞州是澳洲大陸上面積最小，但人口規模第二、人口密度最大的州，其首府墨爾本是澳大利亞第二大城市。澳大利亞首都坎培拉建於一九一三年，地理位置位於雪梨和墨爾本之間。

澳大利亞為君主立憲制國家，以英女王為其虛位國家元首，在政治體制上實施內閣制，由議會眾議院多數黨為執政黨，同時，也採取了美國式的聯邦制，成立了聯邦國家，並依此組成了議會的參議院，聯邦與州之間實施分權，另外，在憲法修正制度上，又採取了瑞士的全民公決制，因此，澳大利亞的政治體制兼納多國體制，具有其本身的獨特性存在。
澳大利亞的政治體制屬聯邦、州及地方政府三級制，包括六個州、北領地及首都特區，另外設有七百二十二個地方政府部門。各州政府的組織架構大多參照了聯邦政府的形式，是由立法、行政、司法三個部分組成，三權分立而獨立；各州也都制定自己的基本法，也都設有由澳大利亞女王（與英國女王同一人）直接任命的州總督；立法單位（議會）包括參議院、眾議院及州總督三大部分，行政單位則是由總理、內閣或部長組成，但並不是每一州的立法單位組織均相同，例如昆士蘭州的議會、北領地及首都特區的立法單位，都是採取一院制。
澳大利亞地方議會和選舉制度由各州議會立法規定，所以各州議會在議員候選人資格、條件、任期等方面，可能會與聯邦議會不同，不過，聯邦議會與州議會之選舉程序基本上是一致的。
2、 新南威爾斯州議會（Parliament of New South Wales）
（1） 參訪時間：

二○○八年八月八日上午十一時

（2） 接待人員：

1. Barry Collier（新南威爾斯州法務部次長Parliamentary Secretary to The Attorney General and Minister for Justice）

2. Greg Smith（影子檢察總長Shadow Attorney General）

3. David Clarke（新南威爾斯州下議院「法規及司法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 on Law and Justice）」副主席、上議院議員）

4. Paul Mcleay（新南威爾斯州下議院公共財政委員會主席Chair,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3） 參訪議題：
1. 瞭解澳大利亞地方制度實施現況。
2. 新南威爾斯州處理聯邦與州政府權限爭議時之處理方式及救濟途徑。

（4） 訪談紀要：

1. 澳洲政府的組織層級及最近發生的管轄權爭議案件：

澳大利亞政府體制分為聯邦─州─地方政府三級，如發生聯邦與州的管轄爭議，依據憲法第一百零九條規定，聯邦法律與州法律有牴觸時，應優先適用聯邦法律，州法律與之牴觸部分無效。因此如有發生牴觸案件時，便依據憲法第一百零九條規定處理，但如發生有無牴觸或管轄權限爭議時，得向最高法院（The High Court）請求審判之（最高法院是澳洲憲法最終的有權解釋機關），與談之州議員表示，最近發生的案例是澳大利亞的勞工法有關工作場所的協定事項，以及澳洲憲法第五十一條有關法人管轄事項，究竟是屬於聯邦或州政府的權力。

Council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s（COAG）是澳洲政府最高的機關，設立於一九九二年五月，第一次開會是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首相為COAG的主席，COAG秘書處位於內閣及首相辦公室間。COAG的角色主要是制定、推動及監督各政府機關國家重大政策執行改革的狀況，以及推動各政府機關間必須相互協調合作的行政行為，例如國家對外競爭策略、水資源利用的改革、三級政府間關於環境權的角色、權利義務的變革、人類胚胎醫學研究、反恐計畫及許可攜帶槍械等議題。
該國在權限爭議的現實狀況中，聯邦與州的爭議可能起源於下列事項：議會間的討論、國際條約涉及州與特別領地的事項、或是聯邦政府的提案影響到某州的管轄權或是需要某州的協助時等事項。

2. 州政府法律業務部門的組織架構

新南威爾斯州的州議會為兩院制，也是內閣制，分下議院及上議院，下議院又稱為眾議院（Legislative Assembly），上議院又稱為參議院(Legislative Council)。在聯邦憲法第五十一條規定下，教育權、交通運輸權、強制執行權、健康權及農業權屬於各州的權力，而非聯邦的權力。議會裡又分成許多部門及委員會，每個部門負責自己所屬的業務，同時每個部門都有一個部長來負責其相關業務的推動及執行。而負責法務部門的機關有二個，一個是Attorney General’s Department（類似於我國的法務部），其任務是協助新南威爾斯各政府機關、法院、議會及社區，藉由有效的程序及制度來保障人權及社區的安全，以促進社會和諧並減少犯罪率；另一個法務相關部門為The NSW Crown Solicitor’s Office（新南威爾斯州御用諮詢律師辦公室，簡稱CSO），其任務是提供州政府各機關相關法律諮詢服務，目前大約有三百個職員，CSO下分成十組，分別負責九大法律領域的法律諮詢業務。

CSO之法務人員須負責處理與部門之法律疑義、處理州與聯邦間有關憲法賦予的州政府權力的爭執或相關疑義。同時CSO也可以與私人律師事務所競爭，爭取政府機關非一般性法律服務的業務，換言之，CSO也可以參與其他政府機關的法律招標。CSO的職員都將各級機關部門當作客戶般的對待與服務，當CSO與其餘私人法律事務所之見解歧異時，CSO之首長即Crown Solicitor得裁決究以何者為準。CSO部門員工瞭解新南威爾斯州政府各機關的功能與需求，因此，也更加努力的為他們服務，期以建立一個積極合作伙伴關係。同時CSO也作為議會及內閣一個優良的雇用及管理的領導典範，另外CSO致力發展新南威爾斯州公務體系優良的雇用人性管理政策及程序。目前新南威爾斯州已經有超過一百三十個政府部門雇用超過三十萬人的員工，佔了本州勞動人力的百分之十二。特別說明，CSO並不對一般大眾直接提供法律服務。

3. 州的地方自治權限及爭議處理：

澳大利亞在處理聯邦與州的權限爭議這個議題，依該國憲法第五十一條，對於州政府的權限，已經作了明確的規定，在一九○一年澳洲六個殖民地共同決定組成聯邦時，每個殖民地就是一個州，同時也讓出各州的一些權力給新成立的聯邦政府議會（commonwealth），憲法第五十一條總共有三十九款規定，每款賦予的權限，亦即表示擁有這個權限的議會具有立法權。在這三十九款項目中，有些是專屬聯邦政府的權限，例如移民、貨幣、外交及國防等事項。有些則是共享的權力，例如健康事項。理論上，聯邦政府的立法權限應依據憲法第五十一條的規定不得侵犯各州的固有權限，但是如果具體的事項，是屬於憲法第五十一條所未規定的項目，學理上稱之為剩餘權（residual powers），由各州取得並擁有管轄權限。如果各州的立法內容是屬於憲法第五十一條聯邦政府的權限，而州立法內容又與聯邦法相牴觸者，依據澳洲憲法第一百零九條規定，州政府的所制訂的法律，與聯邦法律牴觸的部分，其效果為無效。而新南威爾斯州本身也有自己的憲法，主要的目的是為該州州民提供一個和平、健康及良好的政府為目的。

4. 州政府之立法機關：

以新南威爾斯州為例，該國州政府之立法程序，是由議會委員會辦公室（Parliamentary Counsel’s Office，簡稱PCO）為之，PCO是一個介於議會首長與內閣之間的獨立機關，並且直接對首長負責。PCO負責新南威爾斯州州政府的立法起草事宜，包括起草所必要的總說明（或是說帖），以及擬定法律位階以下的法規、規則、公告、命令及環保計畫等法令規範相關文件。同時PCO也負責將所有法律、法規、公告或其他法律文件整合後上網公布，並在網站上提供相關法律資訊給民眾閱覽。至於法案影響評估及專家學者參與在法案制定過程中，一直都是議會及州政府部門所重視的重點。州議會是州的立法機關，由上、下議會組成，與內閣一同制定法案，也藉由選舉的結果，來表現民意。

5. 法律及法規命令的解釋及法律諮詢：

法律的解釋，在該國的法律制度上，是屬於法院職權的一部份，新南威爾斯州議會通過法律，其中包含許多的不同的論點（爭議），如果有人違反了州議會通過的法律，他可以因為被動或主動的因素，到法院去主張他的權利，法院將決定法律是否違憲，或是某個權利應該被保障，也必須依據職權調查蒐集相關事實證據，並將事實涵攝到法律規定之中，作出合法的裁判。
解釋法律時，該國法院、法官或法庭可以決定該被議會通過的法律，其效力是否有效，如果法院宣判某個法律是無效的時候，所依據的理由往往可能不止一個，可能是與其他法律相牴觸，或者是議會所通過的法律沒有憲法或聯邦政府的授權而導致無效。另外要注意的是，雖然說議會是制定成文法，而法院是解釋法律，兩者的功能職權相互區隔，但法院還是會利用解釋及適用聯邦法的方式，自己來造法（即是我們一般所稱「法官造法」）。

6. 聯邦與州政府對於教育管轄權有爭執時解決之道：

有關本會參訪人員提到我國曾在教育議題中，就國民基本教育之事務的教科書選用問題上，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權限劃分之爭議的事實案例，如果類似的事件發生在澳大利亞，該國將如何解決的疑義上，與會的州議員表示，在該國，有關聯邦與州之間有發生管轄權爭議時，其解決的方式，通常主要都是藉由協商方式來處理，如以國民基本義務教育中，教科書選用的問題當成例子來說，在該國，即是由州政府以及聯邦的教育首長來協商解決，或是提到COAG的會議中來討論解決。但是，如果是憲法對於此部分的爭議，賦予聯邦有關教育立法的權限，則應該先行引用澳洲憲法第一百零九條規定來解決（亦即聯邦法優先於州法），州政府如對於這樣的結果表示不服時，則可向最高法院提起憲法訴訟。以目前澳洲政府關於教育事務的權限分配，原則上大學制度是由聯邦負責，中小學的學制是州政府的權限，但是，現在澳洲聯邦政府也想介入中小學的學制，對於之州政府的權限因有侵害之虞而引起爭議，這個案例目前聯邦政府與州政府之間，仍在協商之中。

7. 關於稅收制度的權力，是在聯邦或是州？聯邦有權單方要求地方政府分擔聯邦政府應負責的補助款嗎？

本會參訪人員就在我國，有關社會保險的部分，中央政府在未經地方政府協商的情形下，即片面以立法方式，要求地方政府分擔部分補助款項，進而有侵害地方自治之虞的疑慮，就教於與會州議員，該國議員表示，在澳大利亞的法制中，關於稅收的部分，聯邦與州政府在憲法所賦予的權力範圍內，均有獨立課稅以及經商的權力，而稅賦制度在澳大利亞，是非常複雜的一個體系，在該國至少有一百二十五種以上的課稅名義，其中有十種名義的稅收，即占了總稅收的百分之九十，許多的稅收名目在各州之間，實質上是非常類似的，而且各州稅制非常的不協調，例如政府機關提供個人及家庭作為直接稅的（承諾）讓步，因此有許多為數不少的收入補貼，家庭以及補充的給付，與許多關於個人及家庭補貼制度產生錯綜複雜又相互重疊的關係，顯的非常複雜又難以理解。同時州政府藉由家庭輔助及承諾大量提供稅賦補貼。又在每個稅收名目上，都是由單一機關來執行稅務工作，因而在稅務行政上產生許多機關，有各執其政的問題，為了解決這種多頭馬車的狀況，在二○○八年五月十三日，聯邦政府宣布稅務改革計畫，將對目前澳洲的財稅問題檢討後，提出符合澳洲目前人口、社會、經濟及環保挑戰的二十一世紀之財稅方案。這個改革方案也將會包含聯邦政府及各州政府的稅收改革。
在新南威爾斯州，是由Office of State Revenue（OSR）在主政稅收業務，包括課稅、未繳納稅款及罰鍰之追繳、稅務推展以及稅務法令研究等業務。
3、 雪梨市政府（City of Sydney）法規服務處（Legal Services）
（1） 參訪時間：

二○○八年八月八日下午三時

（2） 接待人員：
該處處長（Director, Legal Services）Ms. Sue Mahony偕同該處及「檢察處」（City Prosecutor's Office）四名相關官員接待本會參訪人員。
（3） 參訪主要議題：
1地方政府在憲法上的地位
2.聯邦與州的地方自治權劃分
3.地方法務人員之工作及來源

（4） 訪談紀要：
1. 雪梨市簡介：

雪梨市是澳大利亞最大的一個都市，佔了澳洲五分之一的人口，約四百萬人口，而且雪梨是一個旅遊勝地，每年大約吸引了四百萬人來雪梨旅遊。而且雪梨是一個旅遊勝地，每年大約吸引了四百萬人來雪梨旅遊。在大雪梨地區大約是由十幾個地方政府所管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雪梨市政府，人口約十五萬人，其所管轄範圍大約二六點一五平方公里，管轄區內大約有四十萬家商店及其工作者在這地區活動。雪梨市的生產毛額佔了澳洲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八，同時也佔了新南威爾斯州的百分之二十五，超過九十家以上的商業性銀行總部在此進駐，同時也吸引了將近佔全澳洲百分之六十的國際貿易量。
2. 澳洲政府組織簡介

澳洲政府分為三級，聯邦、州（六個州及二個領地特區）及地方政府（例如新南威爾斯州轄下即有一百五十個地方政府）。聯邦與州的權限劃分，係規定在該國憲法第五十一條之中，各州的議會可以在憲法第五十一條規定的自治權限內，制訂法律。同時各個州政府也可以立法規範地方政府之權限及管轄地。如有地方自治權限上的爭議，則由最高法院審理並決定之。聯邦的管轄權包括：稅、國防、外交及郵政交通等事務。該國聯邦政府的架構，如同一般英美國家一樣，採取三權分立制度。州政府的權限中，包括學校（教育）、健康、警察、監獄、道路鐵路及運輸等事務。
州政府的法律部門分為二部分，一由Attorney General（類似我國的法務部）負責，其職責為提供州政府的法律諮詢，代表州政府為訴訟代理人，及法官的任命等。另一為parliamentary counsel（類似於我國的立法機關），主要任務為法案的制定，在其網站上有詳細的立法程序介紹。另外在各個部會裡面，也設置有法務人員提供相關法律諮詢服務。由於該國的聯邦憲法之中，並沒有規範到地方政府的制度，換言之，地方政府在該國的制度下，並非地方自治的主體，地方政府的權限都是由各州政府自行立法，決定其管轄地區範圍、權限以及應負責事項。

地方層級的政府組織，僅有行政部門及立法部門，並沒有司法部門。在新南威爾斯州轄內有約一百五十個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的事務權限包括清運垃圾、公共設施建設、馬路及人行道維護、圖書館、兒童中心、老年及青少年照顧，及都市計畫等業務。市政府對主管業務有核准權及管理的權限，例如對人民利用土地及建築的核准權，及准許建築後之相關管理權。
3. 雪梨市政府法務部門簡介

雪梨市政府內部有兩個法務單位，一個是legal services（法務部門），一個是prosecutors office（裁罰部門），法務部門主要任務及職責，係提供市政府內部的法令諮詢；裁罰部門則是針對人民違反市政府主管或執行之法規時，給予告發或行政處分的部門，對於違反相關法律的人民給予裁罰性的行政處分，例如違反建築規定、土地違法使用、餐廳違規使用、噪音等行為，以及輕微刑法案件的訴訟行為。

4. 問題與回應：

（1） 地方政府在憲法上的地位：
依我國憲法之地方制度，可分為中央、省、縣等三級制，在該國，依據澳大利亞憲法第五十一條的規定，該國地方層級政府的權力，來主要是在於州政府，以雪梨市為例，因為雪梨市是一個地方政府，在憲法上並未有規定其地方自治的地位，不受地方自治制度的保障，且其位階在又州政府之下，所有權力都是州藉由州立法制定的法律或法規授權予地方政府，其權力來源、項目及範圍，均由州所決定，根本談不上有地方自治的地位。
舉例而言，澳大利亞之前為了舉辦世界青年日的相關活動，規模盛大，且天主教教宗也會親自蒞臨，而為了舉辦這項活動，州政府在場地使用的規劃上，為使用到雪梨市所有之公園等場地，即以直接立法的方式，強制要求市政府必須將該場地提供給州政府辦理活動使用，地方政府依法不得任何異議.。
（2） 聯邦與州的地方自治權劃分：

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的權限規定在憲法第五十一條之中。如果不屬於聯邦管轄權的事務，各州得基於地方自治，自行訂定相關法律以為規範，這樣的權限劃分看起來似乎很明確清楚。具體的事項具有全國必須一致的性質者，例如國防、外交、貸幣政策等事項，毫無疑問的，權限是屬於聯邦，但很多事項在憲法上並沒有明定規定，其權限的歸屬上，即會產生問題。
在該國實際運作的經驗上，聯邦政府常會以該業務涉及外交或具有全國統一之需要為由，訂定聯邦法律，這個舉措即大大的削減了州政府的地方自治權。以環境權為例，環境保護在該國憲法中，並沒有明確規定究竟是聯邦政府的權限，抑或是州政府的權限，依該國憲法的解釋，憲法未規定的事項，此一權限應屬於州政府，州政府即可自行立法規範，但是，該國聯邦政府對於環境保護的議題上，主張由於在環境議題全球化之趨勢下，各項環境條約逐步簽訂，故基於外交事務，聯邦即可直接訂定聯邦法律進行全國統一規範，州政府無權處理外交事宜，即是一例。另外由於建設需要龐大的經費支援，聯邦政府常會以補助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的方式，間接要求州政府或地方政府執行聯邦政府的事務。而州政府或地方政府基於財政上的考量，大都樂於接受，基本上並不會與聯邦政府有所衝突。至於在非補助事項，如聯邦與州之間對於稅制的觀念有不同時，大都以會議協商的方式解決之，實務上並不會到最高法院訴訟。
（3） 法務人員之工作及來源：

如前所述，雪梨市政府內部有兩個法務單位，一個是legal services（法務部門），一個是prosecutors office（裁罰部門），法務部門主要職責是提供市政府內部的法令諮詢，裁罰部門則是針對人民違反市政府主管或執行之法規時，給予告發或行政處分的部門。而法務人員並非均由法律科系畢業生擔任，仍有許多非法律科系畢業的人員擔任，但這些人員均對市政府的行政業務相當嫺熟，而且可以提供市政府內部機關人員相當有實益及持續的輔助。至於法務人員所提供之服務，包括市有土地的買賣及出租之法律服務、建築合約及爭議處理、拒絕人民建築許可後續之申訴程序（澳洲無訴願程序，但仍有類似訴願程序之自我審查功能）、建築契約之提供意見、提供市民資訊等等服務。又新南威爾斯州有處理建築許可駁回的專業法院，如果發生這類訴訟案件時，法務人員亦會給予各部會人員必要的協助。這類件案，法院只會針對案件的合法性作審查，但機關自我內部審議機制，則包含合法性與妥當性的審查。至於裁罰部門則是對於違反相關法律的人民，給予裁罰性的行政處分，例如違反建築規定、土地違法使用、餐廳違規使用、噪音等行為，以及輕微刑法案件的訴訟行為，如果法務部門修正法規需要其協助時，亦得幫忙審查修正法案。
（4） 市政府實際執行職務之情況：

市政府的職權，主要是以廢棄物處理、都市計畫、教育、醫院以及幼兒托育等方面。如果地方政府層級在事實上，無法處理這些事務時，則權力仍必須回到州的層級。由於憲法並沒有規範地方政府層級的地方制度，所以，在新南威爾斯州轄下約有一百五十個地方政府，都是由州立法來決定他們的任務及事項。

例如對於一般商家營業時間限制之問題，政府雖然很想基於保護勞工的立場來限制，但因為限制到人民的權利，在具體的訴訟程序之中，對政府並不見得有利，法院往往會認為，政府可以透過許多其他的管理機制來管理，不必一定要用限制營業時間的方式來處理。

市政府常會接到民眾對於衛生或建管事項的檢舉，而為查處，處罰，如果人民對於政府的處罰表示不服，也可直接到法院起訴，在訴訟過程之中，市政府就負有舉證人民確有違法的責任；如果民眾對於處罰不抗辯，該罰單就會發生效力，如果不繳納罰鍰，像是駕照等特許權利，就會受到限制，在澳洲運作的經驗上，對人民而言，相較於拘束人身自由（例如監禁）的處罰方式，更符合行政上的比例原則。另外，像是處理噪音等輕微事件的訴訟，也是由市政府來負責處理；處理這類的個案時，市政府對人民做行政檢查時，是不必提出令狀，但這也僅限於可供不特定人士進出的商業建物內，才可以不必事先準備、提出令狀，如果要檢查的場所，是屬於私人住宅時，人民依法仍然有權拒絕政府的檢查。
（5） 意見交流：

就台北市曾發生都市計畫之具體疑義，原劃定為工業區之用地，卻經建商在該基地內，建築住宅，並且銷售之問題，雪梨市其實也曾經面臨過相類似的狀況，雪梨市的個案是市民在原劃定之工業區域內，未經任何行政機關的許可，就在該區域內從事商業區才許可之的行為，經過多方的溝通協調後，市政府最後是以向行為人收取回饋金之方式處理，事實上這已與原先都市規範的目標有所違背，但要如何兼顧情、理之下，圓滿解決，卻是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本會參訪人員提出，臺北市曾在國民中學的教科書選用推薦上，與中央政府持不同的意見，由於國民中學的管轄權限在於地方政府，中央介入會有侵害地方自治的疑慮，對這個問題，雪梨市政府法規人員表示，在教育的問題上，小學層級以上的學校，是屬於州政府層級的權限，市政府的權限只限於托兒所的管理及監督，在澳大利亞的權力劃分上，教育應是州的權利，但是現在有愈來愈傾向聯邦的趨勢。如之前在工黨執政時期，聯邦政府曾透過補助款發放之方式，「勸誘」各地學校懸掛國旗。

另本會參訪人員提及臺北市曾因文化資產保存事件，就市定暫定古蹟中正紀念堂與中央政府指定為國定古蹟的範圍重疊，而產生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限爭議；雪梨市政府人員表示，在澳大利亞的經驗上，文化古蹟的保存和維護，是屬於州政府的權限，應由州政府立法並執行，基本上非屬地方政府的職權，但是聯邦政府為了達到其在外交和環保的目的，也會執行文化古蹟的保護。例如，雪梨歌劇院自一九五四年開工，於一九七三年完工，目前尚未滿四十年，原不應列為「古蹟」，然由於其造型特殊，並為雪梨乃至於澳洲之地標性建築，聯邦政府為了向國際教科文組織爭取列為世界遺產，依相關規定必須是國家的古蹟或是受保護的歷史建築，始符合世界遺產之要件，所以大約在兩年前，雪梨歌劇院也被列為國家古蹟，形成州古蹟與市定古蹟競合之狀態。但雪梨市政府表示，該國實務上不曾發生聯邦政府將特定建築指定為國定古蹟，並進而將其拆除或變更之情形。
另外，澳洲並無原住民基本法之類的專法保障原住民之權益。相對地，原住民的文化保存是在國家公園和野生動物法內規範，這個部分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目前如果要在原住民保留區中蓋房子，會涉及到建管的問題，這是市政府的職權。所以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以及市政府之間的權限爭議，在原住民權益保障部分，也常會遭遇到不易解決的問題。
4、 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法案立法起草公布部門（Australia Government Attorney-General’s Department Legislative Counsel）
（1） 參訪時間

二○○八年八月十一日下午二時
（2） 接待人員
1. James Graham（Parliamentary Counsel）

2. Sandra Georges（Deputy Parliamentary Counsel）

（3） 參訪主要議題

1. 由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的角色來看地方自治的發展現況

2. 澳大利亞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權限劃分及爭議解決
3. 澳大利亞法規制定程序

4. 政府部門法制人員進用程序

（4） 訪談紀要
1. 有關澳大利亞的政府組織及地方自治的現況：
有關澳大利亞的政府組織，約可分成三級，分別為聯邦、州及地方政府。至於該國的地方自治，大體上憲法第五十一條已經明文規定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的管轄權。但是，地方政府的權限，並沒有規定在憲法上，因此，在該國地方制度上，地方政府並不是地方制度保障的對象，地方政府的自治權限，全部都是由聯邦立法及州立法規定而賦予其權利，其地方自治之功能並不強。

另外，由澳大利亞的歷史發展來看，各州的州政府是先於聯邦政府而存在，因此在立憲的時候，就已經很明確的將各州與聯邦的權力義務先劃分清楚，這與美國之歷史有點雷同，而且澳洲憲法第五十一條有關權力義務區分之字眼是用「separation」分權，而非「distribution」分配，更可以瞭解，在思維上，州與聯邦之間的關係是以州為出發點的。

2. 聯邦與州的權力分配現狀：

澳大利亞對於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間的權力劃分，規範在憲法第五十一條中，該條文是規範成例示性的條文，也就是州政府與聯邦政府之間的權力義務分權是明訂的，而在沒有規範明定的部分，依據憲法第一百零九條的規定，原則上由州政府享有管轄權。但是，目前在實際運作上，聯邦政府常以擴張中央立法權的方式，來增強自己的管轄領域。例如在稅法及外交事務上，聯邦政府常將稅法修正或新制訂原本自己權限內之稅法，但在其中，卻擴張稅法內涵，造成了削弱州政府立法權限的效果，對此，聯邦政府最常以「州法律不得牴觸聯邦法律」為由來詮釋，因此有些的州法律本來是屬於自治事項，但因為聯邦立法之後，因牴觸聯邦法律而無效，州政府只好修法或廢除法令以為因應。

至於位階在州政府以下之地方政府的自治權限，因為憲法上沒有地方政府的規定，故澳大利亞現在通說見解，均認為地方政府的權限不受憲法地方自治的保障，只要州政府訂定法律就可以隨時賦予或收回其權力，因此地方政府在澳洲地方自治體制上，並不受重視。

3. 聯邦政府與州政府權限有爭議時解決途徑

如果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就其權限劃分上發生權限爭議時，其解決的方式，大概可以分為非法律途徑以及法律途徑的事，以目前的處理方式，發生爭議時，聯邦政府和州政府間，通常都會以協商方式解決，經過多方協商卻無法達成彼此可以接受的方案時，才會到最高法院（High Court）去爭訟。

權限爭議的案件，如果要繫屬於最高法院，必須是有案件內容必須有實體的法律爭議案件，方可提起，在澳大利亞的發展經驗中，這種案件其實是很少發生的。例如在稅法案件中，因為澳洲的聯邦政府與中央政府不可相互課稅，所以也很難符合具體法律案件的要件，所以大部分爭議案件還是都以協商的方式解決爭議。

4. 州政府的法院可以管轄某些地方自治爭議案件：

依據澳大利亞憲法第七十五條規定，原則上所有的訴訟案件都可以上訴到最高法院，但這樣的理想，陳義實在太高，且事實上，以最高法院的組織編制，也無法負荷龐大的案件量，所以後來立法方式加以限制，只有在符合相關要件之下，才可以上訴到最高法院（例如一定金額以上、重大犯罪等案件），例如人民與州政府有關社會福利或移民的爭訟案件，大部分則由州法院審理。另外也規定州級法院亦得審理某些有關地方自治權限爭議的案件，所以有些地方自治權限爭議的案件在州級法院這邊就解決了，反而不會上到最高法院。而且最高法院除了依選擇法院的制度外，很少作為第一審法院。所以澳洲在司法制度的設計上，並沒有像在美國一樣，案件必須一定的金額才可至聯邦法院起訴的規定；澳洲在英國普通法一樣，有損害賠償及非訟事件的分野，所以當事人可針對其的訴訟目的，分別適用不同的法律規定，選擇他的案件要繫屬於聯邦法院或是州級法院。這點也和台灣的制度是很不一樣的。
最高法院目前有七位大法官，在全國各個城市都有開庭，而各地法院都有行政法官再行處理，這七位大法官通常不會成為第一審的法院，除了選舉訴訟之外，而第一審的工作仍是由各地的法院先行處理。最高法院對於其所受理的案件還是會做事實上的審查，審究個案在事實上的合理性及合法性之後才會做裁判。

5. 行政爭議案件有無機關自我審視的程序：

在行政處分爭訟案件中，例如社會福利或移民案件，當事人不服行政機關之處分者，應先向行政機關提出異議，由行政機關之的上訴審議委員會（Administrative Appeals Tribunal）先行審查其行政處分之適法性及適當性，如果認為違反適法性及適當性者，應由行政機關撤銷原處分，另為新處分。但到州法院時，州法院只審查合法性。並不審查個案行政處分的適當性。

6. 司法部門的法務體制目前的狀況：
聯邦政府的每個部會都有法律諮詢人員，至於Attorney General，類似我國法務部長的性質，法務部門目前在澳洲聯邦政府的趨勢是朝向企業化經營的方向在推行，例如關於法令諮詢的功能，就已經慢慢從傳統的法務部門分離出來，另成立一個部門，對於前來諮詢者將收取費用，不管是內部公務機關或是外來民眾，均會收取費用，其諮詢除了合約審核、法令解釋外，也會提供風險分析，立法效果分析，也可能提醒其他國際法條約的相關規定供諮詢者參考，雖然這方面現在都還尚未收費，但日後該國則考量可能開始收取費用。

7. 法律案立法程序特別規定：

由於澳大利亞是內閣制國家，與英國之政治體制相類似，法案制定後，是由法院來作最終的解釋，因此在立法程序上，法案必須由專業的法律人員審核過，以確保法案的嚴謹性。在立法程序上，是由聯邦國會的委員會（Parliamentary Counsel Office）提出草案，由擔任部長級的議會閣員提出國會，經立法程序後通過。個別的議員也有提案權，但其所提的法案大部分都不會通過，除非該議員是重量級議員，且所屬黨派是執政黨才有可能通過法案。但該國較為特殊的情形是Parliamentary Counsel Office並不是國會的下屬機關，也不是隸屬於法務部，是很奇特的一個機關。至於其他法規案或行政規則，則由各機關部門的法務人員提出草案。而且法律案之提案，雖由Parliamentary Counsel Office起草制定，但要提出國會時，仍必須由內閣閣員提出。

正常的狀況下不會有少數議員自行提案，但是如果執政黨沒有辦法過半數提案，則少數議員可能會提出他們的法案來要求支持，但這並不是常態的情況，所以，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之下，法案都是由多數的議員所提出並支持的。
8. 政府單位內法務人員的來源及性質：
關於Parliamentary Counsel Office的法務人才來源，目前該單位內大約有二十三個人左右，大部分的人員工作期間都不會長久，因為澳大利亞跟英國制度一樣，律師資格不是考試而來，而是法學院學生畢業後，通常會到公務部門工作一至二年後，取得合格證明後，就可取得律師職業資格。所以很多人把來到Parliamentary Counsel Office工作機會，當作是律師實習的階段，一旦期滿，就會到別的地方去。

Parliamentary Counsel Office徵才方式，司法部都會徵求法學院畢業生四十至六十名，但是這些畢業生工作的時間都不會長久，而Legislative Counsel因為需求的法律專業面向並不相同，所以徵才的管道並不相同，但是都是不經過考試的。大學四年之後要去實習一年到二年（或是通過考試，可以縮短時間），拿到證明後，就可以當律師了。美國的狀況是通過在政府部門或企業提供暑期工作，如果表現好也可以直接獲得工作，澳大利亞以前沒有這種方式，但現在也漸漸有了。該單位的法制人員約分為三級，即資深、有經驗及沒經驗的，希望可以多元的吸引各方面有經驗的專業人才。

9. 澳大利亞在地方自治的實踐過程中之案例：
關於地方自治在澳大利亞的實踐，並沒有像歐陸國家那樣興盛，基本上，因為澳大利亞還受英國內閣制的影響，例如像在勞工法領域，勞工事務本來有很多是各州的地方自治權限，而管制法人是聯邦的權限，但聯邦藉由外交權及國際條約當藉口，以某些特定議題有跨越一州以上的勞資爭議，以及法人需要僱用員工等理由，而訂定了全國統一的勞工法，大大削減了各州的勞工政策地方自治權，即為一例。
而澳大利亞在處理聯邦與各州有權限上爭議上，大都採協商方式來解決，而協商通常會找有份量的議員來居中協調。另外一種方式則是聯邦藉由補助款的提供，誘使各州放棄其管轄權，而直接配合聯邦的政策。

另外在稅捐上，鑑於澳大利亞憲法第五十一條已經將稅制明確區分，例如，關稅、所得稅，在一九三○年以前尚有爭議，但現在各州都已經不再爭執了，聯邦依據澳洲憲法第九十條，擴權取得稅制上的優勢，也是一例。
10. 法律公布程序：

法律案由各部會與Parliamentary Counsel Office談論擬好政策方向後，由Parliamentary Counsel Office擬好條文後，再由部會首長向國會提案，議會通過，由都督簽署，公布後即生效，公布方式可用電子檔於網站公布，也可用紙本，但送議會的公文則規定要用紙本文。修正案的修正程序，也與立法程序相同。

11. 法律制定時有無地方住民的參與程序：

在澳大利亞，如果法案制定機關，認為該法案之制定有涉及地方住民的權益時，就可以辦公聽會或說明會之類的活動，議會審議時，也會審酌法案是否有召開公聽會或說明會的必要，但基本上議會不會因為提案沒有經過住民參與而退回，只是會加以批評而已。而且住民的諮詢意見只是當參考意見，並沒有強制力。

12. 澳大利亞對地方自治制度的看法：

其實地方自治的概念，在澳大利亞以前是比較被重視的，在獨立初期，各州比較會有自治的觀念，但到目前的觀念裡面，內閣制的澳大利亞連三權分立，特別是行政及立法二權的分立，都已漸漸不如以往重視，更何況是地方自治制度。澳大利亞對於司法獨立制度則是高度維持，因此機關或人民對法院之判決均持高度尊重之態度，而最高法院在一些案例中，也對聯邦與州的管轄爭議案件，認為是單純行政權劃分的問題，而非地方自治權限的問題。

13. 行政法院對行政機關的解釋通常所持的態度：

澳大利亞的行政機關在解釋法律、法規命令時，也必須遵守一般普通法、行政法的解釋原則，不可恣意而為，而行政機關對法律、法規的解釋，通常法院會予以尊重，要推翻行政機關的見解，法院必須要舉出其違反憲法、法律或一般法原則的錯誤，才可推翻（適法性監督），如果沒有違反法律命令的話，法院通常不會對行政機關之決定任意推翻（不作適當性監督）。

14. 如果聯邦對地方之稅收有意見，如何解決：

各州政府於其可得徵收的稅收範圍內，本可自由決定稅基範圍、課稅額度，但有些州會比較苛刻，課稅名義會讓民眾反感，因此，聯邦政府會出面干涉，要求州政府停止課徵某些不合實宜的稅收，各州通常會經由協商方式解決，很少會經由訴訟方式解決爭議。

15. 教育權之爭議

對於本會參訪人員所提出，對於臺北市曾在國民中學的教科書選用推薦上，與中央政府持不同的意見，由於國民中學的管轄權限在於地方政府，中央介入會有侵害地方自治的疑慮，對這個問題，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法案立法起草公布部門之官員表示，由於文化上的差異，這個議題在澳洲不可能發生，故應不會發生中央和地方權限爭議的問題。
5、 澳大利亞首都特區政府（ACT, Australia Capital Territory）
（1） 參訪時間
二○○八年八月十二日上午十時

（2） 接待人員

1. John Clifford（Parliamentary Counsel）

2. Sandra Georges（Deputy Parliamentary Counsel）

（3） 參訪議題

1. 首都特區在地方自治的地位

2. 首都特區在地方制度上，與其他各州相比的特殊狀況

（4） 訪談紀要

1. 澳大利亞首都特區政府有否與聯邦意見相左的案例：

澳大利亞首都特區政府（Australia Capital Territory，以下簡稱ACT）坎培拉為澳洲的特別行政區（territory），而且亦為澳洲的首都，有自己的國會，議員有十七位，四年一任，國會議員由屬於自由黨、勞工黨、綠黨及其他獨立的議員所組成，一個月集會一次，一次二週，還有其他的特別委員會（committee），法案提案由各局處提出，送到議會作大致上的討論，議會討論前，會先請人權保障諮詢委員會審視是否有違反人權之規定（二○○○年ACT訂定的人權法案），再提到議會討論決定是否立法，如決定立法，再由各局處提出草案送議會審議，審議通過後即發布生效。
對於法案優先順序Parliamentary Counsel Office會提出建議，但送到議會後，就由議會決定優先順序了，而Parliamentary Counsel Office的工作是草擬法案，另外也要審視是否符合人權法案的規定，人權法案的規定非常細，有點像臺北市政府的法規影響評估報告及審查表所列的要件，因此也對立法部門造成困擾，有點施展不開來的窘境。例如在美國九一一事件發生後。聯邦政府要求各州及特別行政區訂定更嚴格的安全規則來防範恐部分子，但因ACT有人權法案，所以在Parliamentary Counsel Office檢視過後，認為聯邦政府的要求違反人權法案，因而無法完全配合聯邦的政策，而與聯邦有些爭執，但這部分ACT還是堅持不退讓，後來聯邦也未堅持下去，本案就由ACT依自己的意見辦理。
又在同性戀婚姻案件中，本來ACT也通過法律認同同性戀的婚姻效力，但都督不同意，以該法律違反地方制度法為由，宣告無效，由於婚姻行為效力的立法權是在聯邦，就算上到最高法院去，這種案件也一定會被最高法院駁回，因此，ACT便另循途徑，另立一個法案，於不違反聯邦法律規定下，把同性戀婚姻賦予類似一般婚姻的效力，來解決這個僵局。

2. 聯邦權力逐漸擴張：

在澳大利亞發展的經驗上，聯邦政府藉由外交權來擴張自己的管轄權，已經行之有年，最近又藉著法典統一化的推行，要將各州的管轄權更行削減。聯邦基於特定事務都有跨州的性質，為了避免各州規定不一，造成不平等的差別待遇為由，將各州共通的事務統一化，並以聯邦法令統一規定，以避免造成民眾的不適，所以在交通法規、勞工法規等業務方面，都以立法方式削減地方的自治權限。其實，以ACT的看法，聯邦的此種說法並不具說服力，因為在以往，各州都會相互承認各州的法律，所以如果有遇到本州人民到他州去，還是有可能適用該人民本州的法律規定。藉由相互承認的機制，其實已經可以解決大部分的法律衝突案件。
3. 法案公布程序：
由於ACT是由議會組成政府，所以政府部門並無實際的首長，而是由兼任行政總理的議員擔任，因此，議會審議通過後，法案由Parliamentary Counsel Office直接公布即生效，並無需由行政首長簽署的程序。公布方式則是在Parliamentary Counsel Office網站（www.legislation.act.gov.au）公布即生效力。

4. 聯邦與州之間的關係：

ACT與會人員表示，目前聯邦擴權的主因在於各州財源不足，而聯邦財源豐裕，因而各州基於財政上的原因，把一些權力給聯邦政府去規劃及執行，如此一來，可以減省一些支出費用，因此除了一些敏感政策案件會有爭執外，大都抱持著配合的態度，盡量讓聯邦去作，但如此也自己自願性的放棄了地方自治部分的權限，例如聯邦要求地方取消貨物稅，由中央增加營業稅費率，再把增加之稅收統籌分配給各州來彌補其所減收之貨物稅，不配合的州，其所分配的分配款就會減少許多，因此各州基於財政考量，大都會配合辦理。

另外，像ACT的特殊狀況，特區和州還是有所出入，州政府在憲法第五十一條為地方自治團體，但是特區就不是憲法上的地方自治團體，在法制上，各項權限仍是由聯邦授權。

該國在一般的情況下，聯邦政府還是儘量尊重地方自治，但在制度上，也允許各州將其權限轉給聯邦政府，舉例來說，例如有某一條河流，其流域遍經好幾個州，各州為了管理上的考量，便將該河的管理權限交由聯邦統一處理。

6、 維多利亞州政府司法廳（State Government of Victoria Department of Justice）
（1） 參訪時間

二○○八年八月十三日上午十時

（2） 接待人員

1. Jonathan Darby（Manager,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Branch, Department of Premier and Cabinet）

2. John Cain（Victoria Government Solicitor, Victoria Government Solicitor’s Office）

3. Robert Reid-Smith（Manager, Government Legal Service Department of Justice）

4. Paul O’Brien（Deputy Chief Parliamentary Counsel, Office of the Chief Parliamentary Counsel Department of Premier and Cabinet）

5. Chris Humphreys（Director, Civil Law Policy, Department of Justice）

（3） 參訪議題

1. 澳大利亞地方制度的發展現況

2. 維多利亞州的政府律師制度

3. 維多利亞州的法律服務制度

4. 維多利亞州的法律社區諮詢制度
（4） 訪談紀要

1. 有關澳大利亞地方自治概說：

澳大利亞的地方制度和美國多所相似，有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的分別，權限劃分的原則是：聯邦主要管理財政、國防，以及各項福利；州政府主要的權責全是地方衛生、教育制度執行，以及交通和司法；目前澳洲有六個州和兩特別行政區，州和特區在法律上，原則上地位相當，但在聯邦參議會內，參議員的席之，每州各有十二席，但是各特區卻只有二席，在實際面上，「州」和「特區」的政治地位仍有所不同。

澳大利亞在權力分立上，司法是獨立的；在行政及立法上，眾議員可組成行政內閣，行使行政權，所以行政及立法並沒有明確的劃分。下（眾）議院議員的選舉，是採小選區制；上（參）議會則是比例代表制，由另外的選舉投票，按照政黨得票比例來決定議員的比例。

在州政府之下，設有各地的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其主要的任務，在於負責地方性事務，如大樓管理、娛樂設施、廢棄物、社區服務、文化、交通管理等事務，性質上接近我國之鄉、鎮、市公所，原則上並沒有什麼決策權，因為「州」才是憲法中所稱的地方自治團體。

在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間的財政劃分問題上，一九七三年之前，各州政府的財政自主，並沒有從聯邦收取財源，但是在一九八○年以後，聯邦政府還直接撥經費給地方政府，當成建設經費，聯邦政府也透過立法的方式，將國民個人所得稅收由州稅修正為聯邦稅，這產生直接的結果，就是造成地方財政收支的不平衡，這部分的爭議，最高法院（High Court）的判決，其所持見解向來對州政府並不利，這的確造成現各州政府自主權有受到侵蝕的現象。

在州際政府會議中，針對各州的事務，設立一個州際的聯合會議的組織，其主要的任務是於提升聯邦以及各州的提升競爭力，像是管制國民健康這類的議題，都是該會議的主要目標，而透過州際聯合會議的運作，也將部分原屬於聯邦或各州的權力，作某些程序的調整，賦予了各州獨立以及相互合作的關係。

對於本會參訪人員提及警察權的歸屬問題，由於依我國目前的法律，對於警察制度是屬於全國一條鞭的模式，也就是內政部警政署為最高警察機關，但是法律又規定，對於警察的指揮權限在於各地方政府首長，這樣的問題在澳大利亞的看法上，會認為其實最主要問題徵結點在於財政方面，其實只要有充足的經費，州政府想要做什麼政策其實是沒有問題的，該國聯邦和州之間其實都有自己的警察。
另外，關於本會問及中央政府對財政統籌分配的問題，我國近年來常有中央政府立法，對於給付行政事項，未和地方政府協商，即要求地方政府對該政策負有一定比較的財政負擔，是否會侵害地方政府財政自主，進而侵蝕地方自治的問題，在澳大利亞，事實上也曾有類似的情形發生，由於稅率的制定是屬於聯邦層級的事務，聯邦對於稅率有所修正時，即有可能對州政府的財政造成影響。

2. 維多利亞州政府的政府律師制度：

Victoria Government Solicitor’s Office之前的名稱是政府（御用）律師辦公室，聯邦的是聯邦律師辦公室，獨立於聯邦政府之外，各州的仍然屬於各州Department Justice之下；目前有八十個律師在該部門；其任務包括對於商法，契約，訴願法，行政法和智慧財產權法之研析；另外，如果州政府涉及訴訟的案件，例如行政訴訟、原住民的土地爭議、政府僱員與政府間的爭議、內部行政處理的爭議、平等機會（禁止就業歧視）法爭議等，該部門這些人員也會代表州政府出面做為當事人。另外，由於澳洲憲法建立了聯邦和州的權力分配制度，但也製造出爭議，而由最高法院作為解決爭議的機制，該部門也會參與。

法案的部分，由於現行法律要求，所有的法律內容都必須符合人權的要求，所以州政府草擬法案時，會附上一個聲明書聲明本法案是符合人權的標準；決策的部分，由於決策會在法案中體現，所以並沒有一個針對決策的人權聲明書。例外狀況下，也有的法案會在聲明之中，即聲明該法案與人權並不相容，但是該法案議會仍然會審議，如有爭議會提出由法院，但是法院只會作出「法案有違人權」的裁定，並不會直接宣告該法案是無效的，法案是不是無效，還是要由議會來決定。

依憲法第五十一條，雖然州政府對於該州內部事項有立法權，但聯邦如果對該事務有立法時，州的法律就必須要退讓；如果有爭議，要去循司法途徑解決爭議，這類案件通常不會在州層級的法院中處理，而是在聯邦法院處理。州法院無權直接將案件移到聯邦法院，因為基於當事人進行主義的原則，必須由當事人提出聲請，才可以將案件移由最高法院審理。這和我國的制度中，審理個別案件的法官，可將案件停止審判，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的制度理念並不相同，但是可能結果會是一樣的，此時，州的法務總長就會代表政府，扮演類似辯護律師的角色出庭。
由於聯邦政府是各級政府的老大哥，掌控多數的財政資源，而且，其實地方自治回歸到原點就是財政的問題，目前州政府其實沒有足夠的經費來推動政策及建設，所以各州政府還是得倚靠聯邦政府來處理，這類爭議最終仍以政治解決為主。
針對本會參訪人員提及我國曾對於國民教育事務，與中央政府發生權限爭議的問題，如果這個問題發生在維多利亞州與聯邦政府之間，由於澳大利亞憲法中，對這部分並沒有明確的規定，雖然教育是州的權限，但是現在州的財政在事實上，並沒有辦法獨立完成，還是必須要和聯邦一起來推動，州政府或許會在程度上，將權力有所退讓。
3. 維多利亞州政府法律服務制度的內容：
為了使州政府各機關可以良好的法律服務，維多利亞州政府設有法律服務的機制（Legal Service），與特定的律師或律師事務所合作，由優秀的律師對政府部門提供法律服務；法律服務的對象：包括機關的法務部門，政府的律師辦公室，特定名單內私人律師以及特殊個案的律師，而可獲得服務的對象是有限制的，必須名單之內才允許，該州還必須避免律師一方面為與政府訴訟的他造訴訟代理人，一方面又為州政府法律服務的律師之雙方代理的情形，但是，如果該名律師擁有非常特殊的專長，因為人數畢竟為少數，例如氣象變遷之法律專業非常的稀有，該州仍然允許該律師為雙方代理，例外的成為服務的對象。

澳洲政府法律服務的類別，大約包括商事法、行政法、科技法、勞工法等，而政府部門如果需要相關的法律服務，必須另外和該律師或律師事務所簽約，這部分和臺灣政府採購的概念，是相類似的。

關於參訪人員提問到，維多利亞州的法律服務，會不會有某特定著名的大型事務所，因為其特別的考慮，並不願意成為政府的法律服務律師或律師事務所的情形時，維多利亞州政府與會人員表示，該州政府的做法，是採取尊重市場機制原則，因為外部的律師事務所還是會依其是否有利潤，來決定要不要接政府的服務案；另外，參訪人員問及，如果發生律師雙方代理的情形時（例如，A事務所來代理政府，在另一個案子又代理別人與政府進行訴訟，而有利益衝突），政府應如何處理的疑問，維多利亞州政府與會人員認為，如果真的發生類似的情形時，處理方式應有兩種，一種是律師倫理衝突，應由由律師規範來處理；另外則是雖然沒有利益上的衝撃，但是該律師還是會徵詢州政府可否接該案委任，如果州政府不允許，則該律師即應考量是不是要放棄該當事人，或是與州政府終止服務契約。

由於法律服務的費用低廉；而且還要求該法律事務所要提出至少百分之五的費用出來做社會服務；目前維州政府合作的法律事務所有三十四家，其中十家律師事務所是屬於全方位服務性質，另外的二十四家律師事務所則是就特殊領域提供法律服務。而如果政府部門就其遇到的法律案件，有意要挑合作名單以外的律師事務所服務，必須要另專案簽准，維多利亞州政府實際的作法是會拒絕與名單外之律師事務所簽約，因為這樣在管理上較為單純。

又維多利亞州政府與會人員表示，其實該國的律師事務所大多和樂意和州政府合作，並成為州政府提供法律服務的一員，因為州政府會提供大量的案源，而且州政府提供的案件內容大多很有挑戰性，對律師執業的過程也顯得較為有趣，目前全澳洲只有維多利亞州有這個制度。法律服務的制度從二○○二年七月開始運作，州政府中有百分之六十五的法律案件都是透過這個法律服務的方案來處理，百分之七十七的案件屬於爭訟金額在一萬元以下的小型案件，有百分之二的案件超過一萬元，而這百分之二的案件卻佔了本方案百分之四十九的費用。

另外，維多利亞州政府除了要求州政府合作的律師事務所，必須要對弱勢服務之外，在其事務所內部的勞動條件，也必須要達到彈性工作時間、男女工作平等，以及男女性職員同工同酬、案件數平均的基本要求。

4. 州政府的法規制定程序

澳大利亞的州法規立法程序，從制度面來言，立法機關在於州議會，但是州議會通過的法令，並不需要對該法令所欲規範的對象或是內容，作出完整而詳細的條文規定，也可以為一個僅具原則性指導的上位概念，而具體的內容則委任政府立法或是設空白構成要件，這都是在許可範圍內的。而法規的制定流程，基本上所有的法案要被提出之前，都必須要由內閣閣議通過，才會提出，而且會列出立法理由以及注意事項後，才會著手為撰寫法案的程序。

州政府的法規制定部門，有時也會替議員撰寫法案，但是對於正在撰寫的法案內容，是必須要守密不可對外說明。如果是行政法規，由各機關擬定，由經法規制定部門審核後，提出市政會議來審議。實務上法規制定部門並沒有權限阻止各機關把法案往上送，但是各業務機關還是會依照法規部門的意見修改後再行提出。

在州法規立法的過程之中，一開始通過的法案版本是用藍色封面來表示，修正之後的法案版本則會用綠色封面加以區別，而所有的法律條文會上傳到網路上，但是網路上的法條援引、下載，只供參考，在個別的訴訟案件上，並不具有法律效力，所以，如果在訴訟上要引用法規當成證據時，必須要以紙本的法條為主。另外，法規影響評估，是由各單位所撰寫，且是提案時的必要附件。

5. 社區諮詢模式的運用

在制定決策或是法案時，維多利亞州政府採取了社區諮詢模式，希望在決策或是法案制定之前，透過告知、尋求回饋的方式，使所提出的法案，可以更接近社會上實際上的需要，也期望透過此一機制，讓決策或是法案可以獲得更多的支持。
而主要主要諮詢的對象，包括案件關係人或當事人，具體實施到目前，約有二千五百人參與諮詢，維多利亞州政府與會人員認為，這是個非常成功而且值得持續推行下去的方案。而在推行諮詢的手段上，有時會用非政府的方式來處理諮詢，透過第三人團體來執行，這會獲得許多由政府單位執行時，所沒有辦法聽到的意見，例如曾委由一個民間團體，針對青少年的需要諮詢,所獲的的意見或建議，使政府的觸角更廣更深入。又像是同性戀的問題，如由委由遊說團體來處理，應該會比政府直接執行效果更好；而由於澳大利亞目前係由工黨執政，對於勞工相關的權益問題，也多委由勞工相關團體來處理。
4、 考察心得與建議
1、 考察心得

（1） 澳大利亞地方權限的規範內容：

澳大利亞政府的組織層級，主要是分為聯邦、州及地方政府三個層級，所謂的地方自治，於該國係指「州」為地方制度保障的對象，地方政府如雪梨市政府並非地方自治之主體，詳言之，地方自治的主體為州，地方政府的職權由州政府賦予，所以地方政府層級在該國的地方制度中，並不具有重要的角色，如以我國制度來檢視，我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於地方制度角色上，較類似於該國的州政府，而非地方政府。

澳大利亞的地方制度，如同我國憲法一般，於該國的憲法第五十一條有明文規定，該規定對於州政府的權限為明確規範，該條共有三十九款規定，每款賦予的權限，亦即表示這個權限的聯邦或州議會有立法權。這三十九款項目中，有些是專屬聯邦政府的權限，有些則是共享的權力，在該憲法條文未規定的項目，稱之為剩餘權（residual powers）由各州取得管轄權限，此與我國憲法中，對於國家事項，區分為中立立法並執行、中央立法並執行或交由省縣執行、省立法並執行或交由縣執行及縣立法並執行等事項加以規範之立法例，以及我國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以下，列舉地方自治事項之立法例，並不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由澳大利亞的歷史發展來看，各州的州政府是先於聯邦政府而存在，因此在立憲的時候，就很明確的將各州與聯邦的權力義務先劃分清楚，此與我國地方制度的發展歷程很不相同，故在發展上，自然會呈現與我國截然不同的風貌。

（2） 澳大利亞地方權限爭議處理途徑：

澳大利亞憲法雖對於地方權限有明文規定，但是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間之權限爭議並不因此而完全杜絕，於該國的法制中，如政府間對權限有爭議，可向最高法院提出爭訟予以解決；我國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中央與直轄市、縣（市）間，權限遇有爭議時，由立法院院會議決之，二者之立法體例相去甚遠。 

有關聯邦與州之間有發生管轄權爭議時，通常都是藉由協商方式來解決，由州以及聯邦的首長來協商解決，或是提到Council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s（COAG）的會議中來討論解決，COAG澳洲政府最高的機關，對於各級政府間較可能達成共識之議題，透過會議協商加以解決，亦為合適之方式。

其實地方自治的概念，澳大利亞的發展情形雖受重視，但重要性似乎逐漸降低，在該國獨立初期，各州較有地方自治的觀念，但到目前從該國司法案例觀察，漸漸對於一些本質上屬於聯邦與州的管轄爭議案件，認定為只是由聯邦政府將權限劃分給各州處理的單純行政權劃分問題，而非各州政府與聯邦政府間垂直權限分立的地方自治權限問題。而聯邦政府以避免各州規定不一，造成不平等的差別待遇為理由，藉由全國一致性事項之擴張解釋，以及法典統一化的推行，將各州的管轄權更行削減。但是地方政府如ACT，對於聯邦政府以國民平等待遇為由的說法，是存有質疑的，因為如果要達到避免各州規範不一的問題，還是可以藉由各州法律相互承認的機制，解決大部分的法律衝突案件。
此次參訪如新南威爾斯州議會、澳大利亞首都特區政府以及維多利亞州政府，多位受訪人員均表示，地方自治在該國日益萎縮的最主要原因，是在「財政」問題，由於各州財源不足，而聯邦財源豐裕，各州基於財政因素，將本屬於州政府權限事項交由聯邦政府去規劃及執行，以達到減省支出的目的，此種現象在我國也有發生的可能性，值得注意。

（3） 澳大利亞各級政府法務部門狀況：

在該國聯邦政府的法務部門，每個部會都有法律諮詢人員，至於Attoney General類似我國法務部長的性質，法務部門目前在澳洲聯邦政府的趨勢是朝向企業化經營的方向在推行；關於法令諮詢的功能，另成立一個部門；州政府部分，新南威爾斯州政府內的法律業務部門主要分為二個，一是Attorney General’s Department（法務部），其任務是協助州政府由有效的程序及制度來保障人權及社區的安全，以促進社會和諧並減少犯罪率；另一為Solicitor’s Office（法務諮詢部門），任務是其任務是提供州政府各機關相關法律諮詢服務，在地方政府部分，以雪梨市政府為例，內部有兩個法務單位，一個是legal services（法務部門），一個是prosecutors office（裁罰部門），法務部門主要職責是提供市政府內部的法令諮詢，裁罰部門則是針對人民違反市政府主管或執行之法規時，給予告發或行政處分的部門。此與臺北市政府內部法制單位及業務單位的分工有所相似，制度上亦有參考價值。
2、 考察建議

（1） 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應更明確：
我國憲法中，對於國家事項，區分為中央立法並執行、中央立法並執行或交由省縣執行、省立法並執行或交由縣執行及縣立法並執行等事項加以規範之立法例，以及我國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以下，列舉地方自治事項之立法例，惟有多數的法律，所規範的內容雖屬地方自治事項，中央依然予以立法規範並執行之，造成該事項究為自治事項，亦或委辦事項，在具體執行時徒生爭議，建議我國對於中央與地方政府之權限劃分可參酌該國立法例。

（2） 政府法制部門功能部分：
澳大利亞各級政府的法制部分，概略可分為建立相關程序之法務部門及提供各機關法律諮詢之法律諮詢部門，在先進的地方自治機制下，不論是在地方自治的權限劃分，或是政府各項業務的推行，法制單位勢必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本會在市政府中扮演的日益重要的政策輔助地位，也是必然的趨勢，故提供相關法律意見做為各項政策擬訂、實務執行的參考依據，協助本府各機關順利推動各項地方自治權限及業務，將是本會賡續致力的方向。
5、 附錄

（1） 參訪照片

（2） 新南威爾斯州議會對本會提問之書面答復

（3） 雪梨市政府簡報內容

（4） 澳大利亞聯邦憲法第五十一條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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